
交通部公路局嘉義區監理所 114年第 2次約僱人員甄試筆試 
科目：公路法及公文(含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汽車燃料使用費徵收及分配辦法、公文及相關規定) 
考試時間：1小時                                     
※ 注意：1.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共 50題，答對每題 2分，答錯不倒扣。 

2.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3.請於試卷上使用黑色、藍色鋼筆或原子筆作答。 

(4) 1. 有關公路及市區汽車客運業經營原則，何者為是？ (1)公路之同一路線，以由公路汽車客運業 1家經營 
(2)市區汽車客運業得視實際情形核准 1家以上共同經營 (3)公路汽車客運業營業車輛與設備不能適應大眾
運輸需要，得核准 2家以上經營 (4)以上皆是。 

(2) 2. 公路設計、施工、養護及交通工程，應符合何種原則？ (1)經濟性 (2)安全性 (3)美觀性 (4)地方特色。 
(3) 3. 嘉義縣市區汽車客運路線擬延長路線至新營區，應向何單位協商取得同意？ (1)營運業者 (2)新營區公所 

(3)臺南市政府交通局 (4)公路局。 
(3) 4. 旅客遺留於公車場站之物品，汽車運輸業應公告招領之；公告逾多久後，仍無權利人領取時，取得其所有

權？ (1)5年 (2)3年 (3)1年 (4)6個月。 
(4) 5. 某公司申請經營汽車客運業，經核准籌備後，因遇特殊原因，逾期 15日方籌備完成，公路主管機關應為何

種裁處？ (1)於核准日前後 1個月內籌備完成，同意營運 (2)自特殊原因解除後 30日內籌備完成，同意營
運 (3)無須公司申請，逕予核准延期 6個月，同意營運 (4)撤銷核准籌備。 

(1) 6. 汽車運輸業違反營運應遵行事項，公路主管機關得為之處罰，何者有誤？ (1)處新臺幣 9,000元以上
30,000元以下罰鍰 (2)吊扣其違規營業車輛牌照 1個月至 3個月 (3)定期停止其營業之一部或全部 (4)廢
止其汽車運輸業營業執照。 

(2) 7. 自 109年 1月 1日起，營業大客車業者應對所屬駕駛人辦理之行車安全教育訓練頻率為何？ (1)每月至少
1次以上 (2)每半年至少 1次以上 (3)每年至少 1次以上 (4)每半年至少 2次以上。 

(3) 8. 營業大客車業者應將駕駛人名冊，向該管公路主管機關申報登記；申報登記後，應登記內容異動時，亦
同，其中申報方式不包含： (1)傳真 (2)網路 (3)LINE訊息 (4)臨櫃。 

(2) 9. 公路汽車客運業及市區汽車客運業經核准經營之路線，申請提供貨運服務許可，應符合之事項何者為非？ 
(1)路線行經偏遠地區 (2)應以其他路線班車支援 (3)公路主管機關應先徵詢當地相關貨運業同業公會意見 
(4)能填補貨運業者經營意願低落地區之貨運服務需求者。 

(3) 10. 行車憑單記載事項、駕駛人姓名、體溫、酒精檢測紀錄應保存至少多久，供公路主管機關查核？ (1)6個
月 (2)1年 (3)2年 (4)5年。 

(4) 11. 以下何者為非？ (1)汽車運輸業應於開業前，將旅客票價表、行李、貨物等運價及有關雜費公告 (2)汽車
運輸業為維持正常營運之短期需要，得租用同業營業車輛營運，租期以 6個月為限 (3)公路客運路線市區
設站，其間隔不得少於 500公尺為原則。 (4)公路汽車客運業派用車輛時，應據實填載行車憑單，隨車攜
帶，倘班車經公路主管機關同意者得置於場站，收存備查。 

(1) 12. 公路汽車客運業自領得營運路線許可證之日起，應於多久內開始通車營運？ (1)1個月 (2)2個月 (3)3個
月 (4)6個月。 

(2) 13. 公路客運班車行至中途因路阻不能運送旅客至到達站時，得依規定如何辦理？ (1)旅客願在停行地點下車
者，其未經行路段之票價應半價退還 (2)旅客願在停行地點候路修通後搭乘下次班車者，得改搭下次班車 
(3)旅客願返回原起程站者，應免費送回原起程站，並退還未經行路段之票價 (4)退還客票均應由站車人員
負責簽字。 

(1) 14. 下列哪項非屬公路及市區汽車客運業應予拒絕攜帶或運送之物品？ (1)交運行李數量過多 (2)危險品 (3)
違禁品 (4)班車提供貨運服務，惟貨物有危害他人身體或財產之虞者。 

(4) 15. 某客運業者因乘客減少、駕駛人力短缺，可否自行停駛部分路線及減班，以維公司營運穩定？ (1)可以，
但須先行公告 1周 (2)不可以，應有替代路線並須先經乘客同意 (3)可以，為應付緊急需要 (4)不可以，
應報請公路主管機關核准。 

(4) 16. 汽車應投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有關乘客險部分，下列哪個運輸業別無須投保乘客險？ (1)市區汽車客運
業 (2)計程車客運業 (3)遊覽車客運業 (4)小客車租賃業。 

(1) 17. 下列何者非汽車運輸業？ (1)計程車客運服務業 (2)汽車路線貨運業 (3)小貨車租賃業 (4)公路汽車客運
業。 

(2) 18. 汽車或電車運輸業，遇有行車事故，致人、客重大傷害或死亡時，除應採取救護或其他必要措施及向警察
機關報告外，並應 (1)通知保險公司理賠 (2)將經過情形向該管公路主管機關申報 (3)聯絡汽車保養廠維
修 (4)等待救援。 

(4) 19. 未依公路法申請核准，而經營汽車或電車運輸業者之處分，下列何者為非？ (1)依其違反情節輕重，處新
臺幣 10萬元以上 2,500萬元以下罰鍰 (2)勒令歇業 (3)非法營業之車輛牌照及汽車駕駛人駕駛執照吊扣或
吊銷 (4)沒入該車輛。 

(3) 20. 汽車運輸業對於站、車內所有人不明之運送物、寄存品或遺留物，應公告招領之；公告逾 (1)1個月 (2)3
個月 (3)1年 (4)3年，仍無權利人領取時，取得其所有權。 

(4) 21. 汽車運輸業與行車憑證，下列組合何者錯誤 (1)遊覽車客運業與派車單 (2)小客車租賃業與出租單 (3)公
路汽車客運業與行車憑單 (4)汽車貨運業與過磅單。 

(2) 22. 運輸業駕駛人須有登記證，以下組合何者正確 (1)公路客運與遊覽車 (2)遊覽車與計程車 (3)計程車與租
賃車 (4)租賃車與公路客運。 

(2) 23. 經營計程車客運業，車輛應使用 (1)2門 (2)3門 (3)4門 (4)5門 以上轎式、旅行式或廂式小客車。 
(3) 24. 提供租賃期一年以上之小客車或小客貨兩用車，是哪一種小客車租賃業？ (1)甲種 (2)乙種 (3)丙種 (4)

丁種。 
(2) 25. 依公路法第 47條規定汽車運輸業經營不善之處理方式，當汽車運輸業經營不善、妨礙公共利益或交通安全

時，下列何者非屬於公路主管機關可執行之處理方式？ (1)限期改善 (2)罰鍰處罰 (3)經限期改善，逾期
不改善或改善而無成效者，得停止其部分營業 (4)受停止部分營業處分一年以上，仍未改善者，廢止其汽
車運輸業營業執照。 

(4) 26. 依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 94條規定，取得個人經營計程車客運業牌照申領許可者，應在核發牌照或汽車運
輸業營業執照前繳驗有效之證明文件，何者為非？ (1)投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之保險證 (2)購車證明或車



輛讓渡書 (3)營業小客車駕駛人執業登記證 (4)小型車職業駕駛執照 
(1) 27. 貨運業應在各營業所揭示之事項，何著為是？： (1)運費及雜費表 (2)行車時刻表及各站間距離里程表 

(3)營運路線圖 (4)旅客須知。 
(1) 28. 汽車運輸業調派所屬逾六十五歲持有合格大型車職業駕駛執照之駕駛人執行駕駛勤務時，應符合下列哪項

規定？ (1)限於上午六時至下午六時執行駕駛勤務。 (2)每日總駕駛時間以十小時為限。 (3)遊覽車客運
業限調派其駕駛公務車。 (4)國道客運路線不限調派其駕駛起訖至多間隔一縣市之路線。 

(1) 29. 營業大客車業者對所屬駕駛人因駕駛營業大客車違規應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習而未參加者，於應參加講習
日之多久起，應即停止派任駕駛勤務？ (1)次日 (2)2日 (3)3日 (4)6日。 

(3) 30. 非中華民國國民或法人，不得在中華民國境內投資經營汽車運輸業。但經中央公路主管機關核准者，得申
請投資經營，下列何者為非 (1)小客車租賃業 (2)汽車貨運業 (3)遊覽車客運業。 

(4) 31. 公路主管機關對汽車運輸業認為經營不善，妨礙公共利益或交通安全時，得為各項處理，下列何者為是？ 
(1)受停止部分營業處分 1年以上仍未改善者，經交通部核准，撤銷其汽車運輸業營業執照。 (2)應改善事
項，逾期尚無成效，或違抗命令，不為改善時，得停止其部分營業。 (3)限令定期改善 (4)以上皆是。 

(1) 32. 依據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規定，汽車運輸業全部營業車輛均已出售或經吊銷、繳銷、註銷牌照者，應向公
路主管機關申請停業或歇業。上述停業期間最長不得超過幾年？ (1)1年 (2)2年 (3)3年 (4)4年。 

(4) 33. 汽車貨運業專辦搬家業務者，應遵守之規定下列何者為非？ (1)公司行號名稱應標明「搬家」 (2)業務範
圍以從事搬家業務為限 (3)不得攬載一般貨物 (4)車輛顏色及標識應無須依公路主管機關之規定。 

(2) 34. 已辦理報停牌照之車輛經查獲違規使用道路者，車輛所有人應以自用車費額補繳 (1)自報停之次日起至最
後一次違規日止 (2)自報停之日起至最後一次違規日止 (3)自報停之日起至最後一次違規前一日止 (4)自
報停之次日起至最後一次違規前一日止之汽車燃料使用費。 

(3) 35. 有關汽車燃料使用費徵收下列敍述何者錯誤? (1)自用小客車於每年 7月徵收當年度汽車燃料使用費 (2)營
業貨運曳引車每年 3月徵收春季汽車燃料使用費 (3)營業全拖車於每年 6月徵收夏季汽車燃料使用費 (4)
營業大貨車於每年 9月徵收秋季汽車燃料使用費。 

(3) 36. 汽車所有人未依期限繳納汽車燃料使用費，經徵機關已通知其繳納，仍屆期不繳納者，依公路法第 75條規
定辦理。請問公路法第 75條逾期罰鍰裁處權時效自何時起算？ (1)自催繳通知書送達之日起算 (2)自催缴
通知書送達後其限繳日期屆滿之日起算 (3)自催缴通知書送達後其限缴日期屆滿之翌日起算 (4)自催繳通
知書送達後之翌日起算。 

(1) 37. 汽車所有人死亡，其汽車燃料使用費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1)自汽車所有人死亡之次日起，停止徵
收汽車燃料使用費 (2)繼承人繼承該車輛時，自繼承之日起徵 (3)車輛繼承過戶前，如有使用道路情事
者，車輛使用人應補繳自原汽車所有人死亡日起至最後一次使用之日止之汽車燃料使用費 (4)該車輛繼承
過戶前，如有使用道路情事者，其使用人視同汽車所有人。 

(4) 38. 有關汽車燃料使用費費額計算，下列敍述何者正確？ (1)每季費額：汽油車＝2.0元×每月耗油量×3月 (2)
每年費額：汽油車＝1.5元×每月耗油量×12月 (3)每年費額：柴油車＝2.5元×每月耗油量×12月 (4)每季
費額：柴油車＝1.5元×每月耗油量×3月。以四捨五入計算。 

(2) 39. 已辦理繳銷牌照之車輛被查獲違規使用道路者，除依法處罰外，車輛所有人應以自用車費額補繳 (1)當年
度(2)自繳銷之日起至最後一次違規日止之汽車燃料使用費，但補繳期間最長以 5年為限 (3)自繳銷之日起
至最後一次違規前一日止之汽車燃料使用費，但補繳期間最長以 3年為限 (4)自繳銷次日起至最後一次違
規日止之汽車燃料使用費，但補繳期間最長以 5年為限。 

(1) 40. 依「汽車燃料使用費徵收及分配辦法」規定，如何按日計算費額? (1)每年費額(元)除以 360(天) (2)每年
費額(元)除以 366(天) (3)每年費額(元)除以 365(天) (4)以上皆非。 

(1) 41. 下述車輛經免徵使用牌照稅後，何者非汽車燃料使用費之免徵車輛 (1)考驗車 (2)勘驗車 (3)水肥車 (4)
偵防車。 

(3) 42. 辦理繳銷牌照之車輛者，應將欠繳費額繳清至申辦登記 (1)全年度 (2)當日止 (3)前 1日止 (4)次 1日
止。 

(3) 43. 依汽車燃料使用費徵收及分配辦法條規定，應補繳之汽車燃料使用費，其請求權時效自 (1)補繳之當年開
徵期起算 (2)使用日或違規日之次日起算 (3)使用日或違規日起算 (4)補繳之當年開徵期之次日起算。 

(3) 44. 汽車燃料使用費，營業車係採以下何種方式徵收： (1)於每年 7月徵收 1次 (2)於每年 1月、4 月、7
月、10月分季徵收 (3)於每年 3月、6月、9月、12月分季徵收 (4)以上皆非。 

(3) 45. 汽車所有人不依規定繳納汽車燃料使用費者，公路主管機關應限期通知其繳納，欠繳金額累計達新臺幣
7,200元者，處新臺幣 (1)300元以上 1,500元以下 (2)300元以上 1,800元以下 (3)500元以上 3,000元 
(4)600元以上 6,000元以下罰鍰。 

(1) 46. 公文展期申請注意事項，下列何者錯誤： (1)展期次數以 3次為限。 (2)每次最長為 14天。 (3)公文如無
法於限辦日期前辦畢，應於屆期前申請展期。 (4)展期之公文一律以逾期案件計列。 

(3) 47. 有關公文改分作業，下列何者正確： (1)公文改分、移文原則以 2次為限。 (2)應於 8小時內確認主辦單
位。 (3)辦理公文改分或移文時，應先洽受改分或受移文單位同意後始得為之。 (4)改分公文之管制或統
計時效起算點，以改分日期為準。 

(3) 48. 依公文程式條例，機關對公眾有所宣布時使用： (1)函 (2)呈 (3)公告 (4)令。 

(2) 49. 辦畢公文案件應於幾日歸檔： (1)3日 (2) 5日 (3)一星期 (4) 30日。 

(1) 50. 依交通部公路局文書流程管理作業要點，各項會議結束後應於幾日內簽出會議紀錄： (1)3日 (2)5日 
(3)7日 (4)10日。 

 


